
小提琴考试大纲（出自 考试大纲）

本考试大纲在 年间有效。下一套修订版考试大纲将在 年 月发布。 年 月起，

有关 年小提琴考纲的信息可在这里找到：

乐器

考生须使用原声乐器进行演奏（禁用电子乐器）。

调音

在 级中，老师或伴奏者可在考试开始前为考生的乐器调音（或指导调音）。考官

不会帮助调音。 级的考生必须自行为乐器调音。

谱架和琴凳

所有的 中心都会提供 架谱架，但也欢迎考生自备谱架。如有需要，考生应

自备琴凳。

曲目安排

考生应根据自己的判断力选择 首乐曲，使曲目既有对比又有平衡。乐曲须从每级的

套曲目（ 、 和 ）中分别选择 首。

伴奏

除练习曲、无伴奏作品及低音提琴 列表上标有“独奏（ ）”的作品外，所有曲

目都要有现场钢琴伴奏。考生须自备伴奏，伴奏人员仅在伴奏时可留在考试房间内。

考生的老师可充当伴奏人员，但考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充当伴奏人员。

合奏和华彩乐段

伴奏人员应对协奏曲（或类似）乐章中的较长的管弦乐合奏乐段应做出削减。不必

演奏华彩乐段，除非考试大纲中有明示。

指法和弓法

考生不是非要遵循乐谱上标示的指法和弓法：任何好的可行指法和弓法都能被接受。

第 级和第 级的小提琴及中提琴考生除了第 把位外，不要求在任何其他把位上演奏；

这些级别的大提琴和低音大提琴的曲目则可包括一些很简单的把位变化。从第 级起，

考生应开始根据音乐需求和风格而有把位变化。

揉弦

第 级以上的考生应具备一定的揉弦技巧。

音阶和琶音

考官通常会要求演奏各考试级别中每种类型音阶 琶音等的至少 条，以便平衡地听

取分弓和连弓。当要求演奏的时候，考官仅会明示出：

 调性（在 级音阶中包括和声或旋律小调）

 分弓 或 连弓（仅要求准备分弓的内容除外，如 级的琶音）

所有的音阶和琶音应：

 背谱弹奏

 从最低把位主音 开始音演奏，除非考试大纲上另有要求

 按照所示音域上行和下行



弓法通常会指定连弓音阶和琶音的速度。分弓要求应演奏得轻快敏捷，运弓不超过

一半弓长。作为参考， 发行的针对所有弓弦乐器的音阶规则书籍中建议了最

慢速度。

任何效果好的可行指法都被接受。

在演奏大调和小调音阶（及平行六度 八度双音音阶）时，考生可从 种节奏音型中

选择 种：匀速节奏或长主音节奏。琶音、属七和弦和减七和弦指要求根音位置。所

有的属七和弦必须解决到主音上。

音阶 琶音等音型的谱例可参见本大纲第 页。

视奏

视奏测试没有伴奏。考生会有近半分钟的时间进行浏览，如果他们愿意，可在正式

演奏评估前视奏谱上的任何部分。本大纲中逐级列出了每科视奏测试的主要参数；

这些参数适用于所有其他级别（尽管在难度上有逻辑性的递增）。 发行有针

对所有弓弦乐器的视奏测试模拟试题书籍。

演奏和评估

评分时，考官将不仅对音符和节奏的准确性做出评估，也会评估一个良好的演奏中

固有的其它元素，包括音准、乐音的发声和音质、运弓和手指动作、姿势、速度的

掌控、以及表情处理和乐句划分。《 音乐考试指南》一书中给出了关于评分

标准的进一步详情，此书可从音乐零售商及 处免费获得。

分数分布
下表列出了所有级别的满分：

乐曲：

音阶和琶音

视奏

听力测试

总分



音阶和琶音音型 

下面是本大纲中所有音型的范例。应参照大纲相应页面中针对每种乐器的全部要求。

音阶的节奏型

在演奏大调和小调音阶（所有级别）时，考生可从 种节奏型中选择 种：

匀速节奏或长主音节奏。（所有级别的半音阶都应以匀速节奏演奏。）

（接下页）



 

 

 
 

 

 

 

 

 

 

 

 



考试乐曲和演奏要求 

（摘自《考试信息和规则小册子》，该书应与本大纲结合阅读）

考试的各部分可依考生选择的任何顺序进行（虽然将有伴奏的曲目连续演奏会更为理

想）。如果有伴奏的曲目不在考试开始时演奏，应提前通知考场主管，以便他们能在适

当的时间传唤伴奏人员。

老师和考生应密切注意第 页上的考试大纲要求，包括乐器具体要求以及目前考试大

纲每套曲目中标明的要求。 个“曲目”包含考试大纲曲 套曲目 个编号下的所有乐曲

（除非有特别注明的选项）。因此， 个曲目可能含有某一作品的不止 个乐章或某个曲

集中的不止一条。

在适当情况下，考试大纲会列出 个曲目 乐章的最初的速度标记（或分标题）。当 个

曲目 乐章包含不止 个速度标记（或分标题）时，在考试中仍需要演奏整个曲目 乐章

（除非另有指示）。

未能遵守考试大纲具体要求或规则（如：演奏大纲未列的曲目，或没有准备好完整演

奏大纲中所标明的曲目）会被扣分，或在某种情况下被取消考试资格

允许新旧考试大纲内容重叠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旧大纲中的曲目在一定

条 件下也可以演奏（参照本小册子封二上的考试大纲更新）。

考生可使用考试大纲中所列出曲目的任何 个（现行或绝版或可下载的）版本，除非被

指明特定的改编版本。大纲中引用的版本仅供参考，不一定要采用。

考生可酌情对待乐曲中的标记或记号（尤其是编辑上的），如：节拍器记号、指法、

弓法、乐句划分、对装饰音的演绎等，这些并不需要严格遵照。乐曲中没有这些标记的

地方，考生也应运用自己的判断力使演奏更具音乐性。

考生应遵照从头反复（ ）和从记号反复（ ）的标记，但如有其他几小

节的重复，则在考试中不要求弹奏，除非大纲另有规定。

不必一定背谱演奏。考官可在任一曲目的演奏之前或者之后随意浏览乐谱；因此，背谱

演奏的考生必须保证向考官提供 份乐谱。

考官可酌情让考生停止任何乐曲的演奏，只要他们认为已经足够对考生作出评价。

年版权、设计和专利法（英国）禁止制作或使用版权作品的影印本（或其他复制

本）。但英国音乐出版商协会的公平行为准则（可参阅 网站 允许

在某些有限情况下制作复制本（如翻谱有困难 ， 但仅限于版权持有者列于条例的附录

之中的前提下。在所有其它情况下，制作任何复制本之前都应向版权持有者提出申请。

申请人有责任保证考生依法制作和使用影印本（或其他复制本）。如发现考生使用与考

试相关的非法复制本， 保留扣留考生考试结果的权利。


